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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紐西蘭檔案管理作業行之有年，並致力推動檔案管理現代化，且為因應科技、立

法及檔案管理作業方式等環境條件之改變，紐西蘭於 2005 年 4月 14日通過公共

檔案法案（Public Records Bill），取代 1957 年通過之檔案法（Archives Act）。鑑

於本局刻正進行檔案法檢討修正作業，期望藉由考察該國檔案管理發展現況，進

一步瞭解其實務做法及遭遇問題之因應方式，以為我國檔案管理發展借鏡參考。

本報告係就參訪紐西蘭檔案管理制度所見與心得整理而成，參訪發現紐西蘭檔案

管理有以下優越之處：(一)Chief Archivist對檔案的保存與處置扮演重要的關鍵角

色；(二)重視多元文化；(三)重視檔案顧客需求；(四)善用館藏資源，推廣檔案

社會意識；(五)重視及支援教學研究；(六)落實中央、地方分級管理；(七)重視

檔案鑑定工作及明確清理授權內容；(八)制定系統標準參考，積極推廣電子檔

案；(九)建立國際合作關係，強化檔案資訊應用。另就本次參訪發現，對我國檔

案管理作業推展提出以下建議：(一)提升顧客服務品質； (二)落實分級管理

制度，明確中央主管機關功能；(三)凸顯國家檔案管理特色；(四)制定電

子檔案系統標準； (五)推廣電子檔案資訊技術。  

 

本文電子檔已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open.nat.gov.tw/repo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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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壹、 考察目的 

為因應科技、立法及檔案管理作業方式等環境條件之改變，紐西蘭業

於 2005 年 4月 14日通過公共檔案法案（Public Records Bill），取代 1957 年

通過之檔案法（Archives Act）。鑑於本局刻正進行檔案法檢討修正作業，各

項檔案管理作業制度，如：檔案清理、鑑定、電子檔案管理、檔案應用等相

關課題，均亟待參考檔案管理先進國家之作法，以期完備我國檔案管理制度

設計，提升檔案管理效能。考量紐西蘭檔案管理作業行之有年，並致力推動

檔案管理現代化，期望藉由考察該國檔案管理發展現況，進一步瞭解其檔案

管理體制、實務作法及遭遇問題之因應方式，以為我國檔案管理發展借鏡參

考，並掌握國際檔案管理最新發展，以協助我國檔案管理制度發展與國際接

軌。本次考察預期達成下述目的： 

一、 瞭解紐西蘭文書及檔案管理制度、發展策略及現況。 

二、 瞭解紐西蘭國家檔案徵集策略及鑑定作業。 

三、 瞭解紐西蘭檔案清理機制、檔案描述作業情形。 

四、 瞭解紐西蘭檔案資訊化(含電子檔案管理)策略及發展現況。 

五、 瞭解紐西蘭檔案開放應用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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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瞭解紐西蘭檔案專業人才培育做法。 

 

貳、 考察機關 

一、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總部(Head Office, Archives New Zealand) 

二、 紐西蘭電影檔案館(The New Zealand Film Archive) 

三、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奧克蘭區辦公室 (Auckland Regional Office, 

Archives New Zealand) 

四、 奧克蘭市立檔案館(Archives, Auckland City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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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察行程 

一、考察期間：95.05.16~95.05.24 

二、考察人數：3人 

三、考察行程： 

日期 行程內容 所在地點 住宿地點

5/16（星期二） 啟程 台北-奧克蘭-

威靈頓 

 

5/17（星期三） 紐西蘭國內轉機 威靈頓 威靈頓 

5/18（星期四）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總部（Archives New 

Zealand, Head Office） 
威靈頓 威靈頓 

5/19（星期五） 紐西蘭電影檔案館（The New Zealand 

Film Archive） 
威靈頓 奧克蘭 

5/20（星期六） 自由活動 奧克蘭 奧克蘭 

5/21（星期日） 自由活動 
奧克蘭 奧克蘭 

5/22（星期一）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奧克蘭區辦公室

（Archives New Zealand, Auckland 

Regional Office） 

奧克蘭 奧克蘭 

5/23（星期二） 奧克蘭市立檔案館（Auckland City 

Council Archives） 
奧克蘭 奧克蘭 

5/24（星期三） 回程 奧克蘭  

四、考察照片（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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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重點 

一、電子公文及檔案管理部分 

（一） 是否制定電子檔案相關法規？電子檔案涵蓋範圍為何？ 

（二）政府機關電子檔案管理工作由哪個機關負責？其推動策略及管理方式

為何？ 

（三）在電子檔案生命週期中，各階段的軟體、硬體及資料庫等如何管理？ 

（四）在不同機構間，不同型態、不同格式的電子檔案，如何交換傳送、管

理及保存？其未來應用時要如何因應？ 

（五）電子檔案採用何種保存方式？其儲存單元為案或件？ 

（六）如何確保電子檔案完整性？是否使用數位簽章？對於電子檔案的合法

性及長期保存安全如何處理？ 

（七）政府公文電子檔案短程、中程及長程之規劃為何？ 

（八）電子公文檔案管理系統建置情形？ 

（九）政府電子公文檔案管理資訊系統標準化作業情形？是否有驗證或認證

制度？ 

二、檔案整理編排與描述部分 

（一）檔案的定義及範疇。 

（二）文書及檔案管理作業流程之設計。 

（三）機關檔案整理編排及編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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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檔案整理編排及編目方式。 

（五）特殊媒體檔案（含電子檔案）之描述方式。 

（六）檔案主題分析之做法。 

三、檔案清理作業部分 

（一） 檔案清理機制設計 

1.  國家檔案館對於機關檔案清理作業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機關

與國家檔案館之間的檔案清理權責劃分為何？ 

2.  機關內部決定檔案保存年限之作業機制為何？是否所有機關公務

資料皆需經過保存年限判定之過程？ 

3.  國家檔案館對於檔案清理授權（General Disposal Authorities-GDAs）

之編訂計畫及編訂過程為何？ 

（二） 檔案銷毀作業 

1. 檔案未獲同意銷毀之原因為何？檔案如經核定為不同意銷毀，機關

有無申復管道？申復方式為何？ 

2. 機關未依規定辦理檔案銷毀，有關罰則規範？有無相關案例資料？ 

3. 檔案如因天災事故等原因致檔案毀損，或因情況急迫，無法循程序

辦理銷毀時，有無特別之銷毀作業規定？ 

（三） 檔案鑑定作業 

1.  如何輔導機關辦理檔案鑑定作業及研擬檔案鑑定報告（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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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2.  機關內由何人負責辦理檔案鑑定作業，所遭遇之困難為何？ 

3.  是否建立機關檔案（public records）銷毀訊息公布機制？國家檔案館

公告機關檔案鑑定報告以徵詢外部評估意見時，提供意見之頻率為

何？相關意見如何處置？ 

4.  是否可提供不同檔案清理授權（type of disposal authority），如 one-off 

appraisal及 ongoing authorisation等之機關檔案鑑定報告範例？ 

（四） 檔案移轉作業 

1.  國家檔案館在檔案移轉作業方面是扮演主動徵集或被動接收的角

色？機關如何配合國家檔案館檢選符合移轉條件之檔案？ 

2.  國家檔案移轉點交之實務作業為何？ 

3.  國家檔案徵集策略、審選原則及優先順序為何？ 

4.  都市建設（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s, public construction archives, 

engineering archives）檔案之徵集作法？ 

5.  科技檔案（technical archives）的範疇及徵集作法？ 

6.  裁撤機關之檔案審選做法？ 

四、 檔案建築空間部分 

（一） 貴機關是否有國家檔案館建築設計標準? 

（二） 貴機關是否有檔案庫房設施及環境之標準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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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貴機關是否有國家檔案館建築初步規劃設計報告或成果? 

（四） 貴機關如何估算檔案館建築內部檔案庫房容量需求及檔案作業空間面

積? 

（五） 貴機關如何估算國家檔案館建築相關資料(如建造成本、檔案典藏量、

建築面積等) ? 

（六） 國家檔案館建築平均造價為何? 

五、 檔案保管及修護部分 

（一）各類媒體保存修護空間及相關設備如何規劃？ 

（二）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各類檔案排架方式為何？另非紙質類檔案（如光

碟、錄影音帶）是否皆有其個別的保存容具？且在架上之置放方式為

何？（如直立或平躺？） 

（三）各類媒體的清查方式為何？清查作業包括檢視哪些項目？可否提供清

查相關表單？是否有委外辦理之經驗？ 

（四）機關檔案移轉前如已加裝該機關之保存容具（如卷夾），入庫後是否有

全面換裝國家檔案專屬容具之必要？各類媒體之國家檔案容具各採用

何種型式及材質？敬請提供。 

（五）各類檔案破損如何進行修護？修護人員如何培育？是否有專業人才認

證機制？ 

（六）庫房管理人員之配置員額與庫房典藏量是否有配套之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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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檔案複製儲存部分 

（一）紙本檔案是否定期複製？採微縮或電子儲存處理？檔案複製儲存之政

策為何？請提供相關資料參考。 

（二）紙本檔案複製儲存選擇採微縮或數位化掃描作業方式之考慮因素？ 

（三）微縮或電子儲存之檔案是否定期檢討相關軟硬體設施的有效性？是否

辦理轉置作業？ 

（四）是否辦理微縮或錄影音類檔案與電子儲存檔案間轉製作業？ 

（五）辦理檔案複製儲存作業過程中有否遭遇到問題及解決方法？ 

（七）機關辦理檔案複製儲存後之載體（微縮或光碟片），其儲存環境如何？

有否考慮異地存放的安全性問題？  

（八）電子儲存媒體轉置之週期與因應策略。 

七、 檔案管理績效評估、人員訓練部分 

（一）關於Archives New Zealand之”the Statement of Intent 2005-2008”策略聲

明書之政策規劃過程、分析方法與內容特點。 

（二）Archives New Zealand如何稽核評估政府各機關的檔案管理績效？ 

（三）有關 New Zealand國家檔案館空間規劃、設施區位選址及空間需求之

基本設計、發展與特色。 

（四）Archives New Zealand導入 ISO 15489面臨的挑戰與課題。 

（五）Archives New Zealand全球資訊網上有關 Auckland區域辦公室資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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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對全國地方政府機關持續提供檔案專業訓練”，請提供例如：計畫、

開課型態與課程名稱等相關訓練資訊。 

八、 檔案應用服務部分 

（一） 檔案加值應用作法有哪些？ 

（二） 徵集之國家檔案，使用者可於多久後查得其檔案目錄？對於公布使用

者查詢之檔案目錄，是否有進行檔案目錄內容公布妥適性之篩選或處

理？ 

（三） 檔案館如何辦理常設或非常設檔案展覽？頻率為何？如何規劃及構

思？如何擇選展覽主題？檔案館辦理活動時，如何將活動訊息對外作

宣傳？ 

（四） 有無辦理線上檔案展覽？展出之檔案是否允許觀賞者自行列印使用？ 

（五） 檔案館提供哪些服務，提供服務的處所在檔案館內位置如何分配？提

供各項服務所需之設施為何？是否有服務人次之統計或分類？提供之

各項服務或設施是否為免費或如何計價收費。 

（六） 提供服務之空間分類為何？舉例而言，檔案閱覽、複製、參考服務、

導覽、研究室，這些空間是否有管理規範，又空間之分類及區位配置

是否有相關之規則可循，檔案館對於服務空間對於緊急事件有哪些應

變或控制程序。 

（七） 請惠予提供建築平面圖，包含各服務空間面積、結構活載重、內部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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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材、環境控制、空調、照明、傢俱及閱覽設施等標準資訊。 

（八） 請惠予提供檔案館建築使用後評估報告。 

（九） 有無訂定檔案研究出版作業相關規定？ 

（十） 有無檔案志工？志工服務之項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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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參訪機關簡介 

壹、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總部(Head Office, Archives New Zealand) 

一、組織概況 

紐西蘭 1957 年通過的檔案法(The Archives Act 1957)中，明定政府應設

置國家檔案館負責處理與保存具有永久保存價值之公共檔案，政府於是依法

設立「National Archives」，成為紐西蘭的國家檔案館。2000 年 10月 1日該

館正式成為中央政府的一個獨立部門，並將名稱改為「Archives New 

Zealand」，設有部長，監督管理檔案館的運作。紐西蘭國家檔案館主要職責

為保存與維護對紐西蘭發展、政府功能職責及人民生活與自由有重大影響的

官方正式檔案，並使這些檔案能在最佳的狀態下，儘可能地提供給大眾使用。 

該館除在首都威靈頓設置總館之外，並在奧克蘭、基督城及但尼丁三

個城市設立區域辦公室，做為國家檔案館的分館，就近對該地區的一般大眾

及研究者提供服務。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是紐西蘭政府體系中的一個獨立部門，設有部長負

責督導該館運作。該部長由內閣總理指派，具有議員身分。該館的營運經費

來源主要來自於政府預算，每年約有 1,200萬紐幣，供該館運用。在行政體

系上，該館雖由部長總負其責，但館內事務之管理者則為 Chief Archivist，

負責執行檔案法所賦予的法定功能，及提供該館整體策略規劃方向供部長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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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而在 Chief Archivist之下則設有 

應用
服務組

機關檔案
管理組

Chief Executive & Chief 
Archivist

奧克蘭
區域檔案館

但尼丁
區域檔案館

基督城
區域檔案館

國家檔案
管理組

業務和財
政組

人力資源
管理組

Kaiarahi
(辦理毛利人相
關業務)

資訊暨通
訊服務組

鑑定

政策和規劃

機關檔案管
理規劃

參考服務

推廣

檔案借調

權威控制

保存

編排描述

數位典藏

建築物

財務

組織的支援

通訊

圖書

記錄管理

技術服務

人力資源

訓練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譯自 Statement of Intent Archives New Zealand 2005-2008。 

紐西蘭檔案管理制度之制定及規劃係以威靈頓總館為主，並由奧克

蘭、基督城及但尼丁等三個區域檔案館輔助推動執行，共有 108位人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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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架構反映其業務成果，且由策略管理組(Strategic Management Group，簡

稱 SMG)負責領導管理，該策略管理組係由 Chief Archivist & Chief Executive

及七個組之主管所組成。 

二、角色及任務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的兩個主要角色為： 

（一）確保政府的活動被記錄且該紀錄被長久保存。 

（二）提供這些紀錄的應用。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負責推動的主要計畫如下： 

（一）推動執行 Public Records Act 2005(取代 1957 年公布之檔案法)。 

（二）規劃建置 Continuum，Continuum資訊網提供中央和地方政府機關有

效的工具和服務。Continuum網站提供豐富的檔案管理相關規定、作

業步驟及做法等資訊，幫助機關之檔案管理制度可符合相關作業規

定及標準。 

（三）啟用 Archway，Archway 為該館提供之線上檔案目錄檢索工具，於

2004 年 12月上線開放使用，無論使用者是否可親至到館，皆可利用

Archway查詢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典藏之檔案內容。 

基於檔案法所賦予的職責，該館任務如下： 

（一）管理政府所有的文書： 

1. 檢查各政府部門擁有的文書，確保其安全保存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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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銷毀之前，評估政府文書。 

3. 對文書的有效管理和經濟效益提供建議、訓練和協助。 

（二）管理紐西蘭政府的檔案： 

1. 蒐藏和維護值得保存為國家政府檔案的文書。 

2. 決定在政府中的任何檔案是否應該保存在其他圖書或博物館。 

3. 提供公眾檢索檔案館之政府檔案。 

（三）支援政府以外的文書和檔案： 

1. 保存蒐藏於檔案館中其他具有歷史興趣的文書。 

2. 提供訓練、協助及建議。 

三、館藏特色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計 8 萬 2 千公尺長，50 萬件地圖資料，1

千 8百萬張照片及 2萬卷電影料。保存 Treaty of Waitangi、1835 年北方 34

位毛利酋長簽署的獨立宣言、1983 年婦女投票請願書等重要檔案。 

威靈頓總館收藏來自中央政府、北島南部區域，以及南島北部區域等

政府機關檔案。館藏檔案幾乎與紐西蘭生活各層面有關，且包含 1840 年英

國殖民以來至今之重要檔案。館藏檔案涉及之主題範圍很廣泛且跨越之年

代亦相當長，更包含不同媒體類別之檔案。 

威靈頓總館管有多種的宗譜檔案及Whakapapa資源，包括移民紀錄、

認證的遺囑、驗屍報告、意欲結婚通知，以及 1913 年以來的服役紀錄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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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該館館藏最具特色者，除了 1840 年英國與毛利人簽署的條約—Treaty of 

Waitangi外，還有 1835 年北方 34位毛利酋長簽署的獨立宣言、1983 年婦

女投票請願書等文件，這些檔案目前皆於該館的永久性固定展場陳列展出。 

貳、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奧克蘭區辦公室(Auckland Regional 

Office, Archives New Zealand) 

奧克蘭區域辦公室於 1983 年成立，係為紐西蘭國家檔案館之區域檔案

館，蒐集位於舊奧克蘭省政府範圍之政府機關所產生的檔案。目前管有超

過 27,000 公尺長的檔案，包含卷宗、簿冊、地圖、平面圖和照片等不同形

式。這些檔案記載 1840 年至今政府機關的相關活動及功能職務，涵蓋教育

和學校的行政管理、醫療與社會福利、司法判決、交通和貿易、農業、礦

業、森林、皇室和毛利土地，以及其他資料。 

這些檔案也記載政府政策和計畫對人民、地方和事件的衝擊與影響，

奧克蘭區域檔案館具有特色的館藏為該地區的族譜資源。該區域檔案館更

提供這些族譜檔案的摘要指引，有一些族譜資源也與奧克蘭地區居住或工

作的民眾相關。該區域檔案館已完成編製索引的族譜資源包括認證遺囑、

海運清單、Gisborne 地區的意欲結婚通知、教育紀錄、醫療紀錄、土地記

錄、旅館執照、老人年金、黃金採礦紀錄、接種疫苗登記、破產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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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紐西蘭電影檔案館（New Zealand Film Archive） 

一、歷史沿革 

紐西蘭電影檔案館成立於西元 1981 年，主要使命在於收集、保存與規

劃紐西蘭國家影像資產。從早期的電影到現今的數位影像，該館的館藏反

映了紐西蘭電影影像的發展歷程。除了舉辦全國性的電影展外，該館位於

奧克蘭的分館亦提供有關館藏內容之影像連結網站供全國民眾連結參觀。 

該館目前的館藏反映了自西元 1895 年電影工業進入紐西蘭之後的影

像資產。館藏內容亦包含專業的影片製造技術，包括了有關紐西蘭最突出

的影片製作者與製作公司之相關紀錄。 

二、組織概況 

紐西蘭電影檔案館總部設於威靈頓，另於奧克蘭設有區域辦公室，最

高主管為執行長，下設各項業務均有專人負責，包括出版、外界參訪服務、

研究發展、目錄編製、教育、館藏發展、典藏維護、應用、數位服務、相

關技術作業、網站發展、顧客服務等。 

三、館藏內容 

（一）影片與聲像資料（Film and video collection） 

此類館藏包括了自西元 1895 年至今的動態影片，主要以紐西蘭自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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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佔絕大多數。影片類型包括電影長片（features）、短片（short films）、新

聞影片（newsreel）、紀實影片、家庭電影、音樂錄影帶、廣播節目、廣告

等影像資料。 

（二）文件資料（Documentation Collection） 

此類館藏包括了自西元 1896 年至今有關推廣、評論與歷史性的資料。

資料類型包括照片與劇照、明信片、電影腳本、剪報、節目單、公開宣傳

資料、製片紀錄、個人紀錄、storyboard、劇裝戲服、animation cels、專訪

錄音資料等。 

（三）國家電視資料（National Television collection） 

此類館藏反映了廣播電視事業多元化的範疇，資料類型包括了電視新

聞、戲劇、文件資料、遊戲表演、音樂錄影帶、兒童節目、體育節目等類

型。 

（四）毛利文化相關資料（Taonga Mäori Collection） 

此類館藏係收集與毛利民族有關之重要視聽聲像紀錄。 

（五）查普曼館藏（The Chapman Collection） 

此類館藏包括紐西蘭新聞與近代重要事件之電視資料，主要反應了紐

西蘭政治與社會變遷。本館藏係由奧克蘭大學政治系教授 Robe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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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eline Chapman寄存於該館典藏，包括了自 1960 年起之電視新聞錄影等

資料。 

為宣傳館藏資料之應用，紐西蘭電影檔案館每年發行四次通報，介紹

相關活動訊息。該館的電影和錄影帶等資料的保存，係為提供使用者至該

館現場觀賞或研究之用。 

該館備有影片播放室，免費提供影片欣賞。此外，該館亦於地下室設

有圖書館，提供館藏約 2萬件 VHS 錄影帶、DVD，以及電影相關書籍與期

刊，同時亦備有相關使用設備。任何人只要對紐西蘭的社會歷史文化感興

趣，皆可至圖書館使用這些館藏。館方亦於入口處提供多台電腦讓使用者

方便查詢館藏，使用者如有任何疑問，皆可洽詢圖書館內的服務人員。 

此外，為使館藏資料不斷充實且具代表性，該館並訂定有徵集政策

（Selection and Acquisition Policy），明定各類媒體資料的挑選原則，另亦提

供寄存服務，鼓勵外界將所收藏之珍貴影像資料，以契約方式委託該館代

為保存運用。 

肆、 奧克蘭市立檔案館(Archives, Auckland City Council) 

一、歷史沿革 

奧克蘭市立政府成立於 1871年，奧克蘭市立檔案館除保存市政府成立

時之文件檔案資料，於 1882 年由當地的專家共同參與文件檔案之保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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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持續擔負奧克蘭市檔案管理之重責大任，管理典藏市政資料及歷史紀

錄，提供檔案知識，支援市府運作服務。 

二、組織職掌 

奧克蘭市立檔案館依法律規定（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1974）負

責鑑定文件，保護市府檔案，以延續檔案價值。同時，提供檔案資料，以協

助市政決策，針對主要活動及重要議題，發揮鑑往知來之功效。 

對於管有之檔案，以符合規定的庫房環境，辦理檔案典藏保管作業，

並運用檔案資訊系統，開放檔案應用申請，提供奧克蘭市民快速而便捷的檔

案服務。 

三、館藏特色 

目前奧克蘭市立檔案館管有之檔案，包括奧克蘭市之歷史、文化、市

政及人民等，範圍廣泛，諸如交通、電力、下水道、消防、健康、家庭、圖

書館、美術館、動物園、都市計劃、市政選舉、失業救助、地區條例、年鑑

報告、評估統計等，均為其館藏範圍之內。 

檔案經完成整理並提供民眾檢調應用者，自 1871年市府成立以來，至

1989 年再度與專家投注徵集之檔案，其內容業已涵括奧克蘭市各項人文社

會及歷史演進，為館藏豐富之地方性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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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保存與應用 

奧克蘭市立檔案館之檔案整理編製，依其 3 字母順序編碼，例 ELB 即

為 Ellerslie Borough Council，檔案依系列（series）方式編整，將業務

屬性及相同格式的檔案彙整成同一系列。檔案經編整後，大部分保存於館內

庫房，可立即提供應用申請之服務，部分檔案另存於其他檔案庫房，當民眾

提出申請後，將於 24 小時內通知調閱。 

目前僅提供民眾於檔案閱覽室中查詢目錄，未來規畫增加線上檔案服

務的功能，為因應檔案研究使用之需，對於唯一僅有的檔案原件，奧克蘭市

立檔案館特別制定檔案原件使用規則，使用者借調檔案原件研究時，必須在

檔案研究室閱讀，並且填具調查紀錄表。檔案應予以保護，不可捲摺或混亂

其順序，嚴禁在檔案原件上書寫註記或在文件上黏貼標籤，此外，檔案閱覽

室內禁止抽菸及飲食。 

奧克蘭市立檔案館提供黑白影印服務，民眾可選擇以 A4 或 A3 的大小

影印，並依館內收費標準支付影印費用，但為維護檔案原件，紙張材質脆弱

或書脊裝訂鬆散者，不允許使用者影印，以避免造成檔案的損害。 

民眾之檔案應用申請，可採用電子郵件、電話、傳真或郵寄等多元化

方式，當奧克蘭市立檔案館收到檔案應用申請時，檔案管理人員會即時受

理，若該檔案保存於外部庫房，亦會於 24 小時內通知申請者，民眾可於檔

案閱覽室或檔案研究室閱覽檔案，享受舒適怡人的檔案應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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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參訪機關發現 

壹、檔案應用 

紐西蘭檔案應用立法架構如下： 

 

 

 

 

 

 

 

 

 

 

政府機關所管有之公共檔案 
一般應用(大部分檔案)：
official Information Act 
1982 

申請應用個

人檔案：

privacy act 
1993 

申請應用特定類型檔

案：other statues(如出
生、死亡及婚姻資料)

 

檔案館所管有之公共檔案 

申請應用未有應用限制之

檔案 
Archives Act 1957 

申請應用有應用限制之檔案

(special access)：負責機關同
意 consent of responsible 

保管權之移轉 
(Archives Act 1957) 

disposal 的授權 
與檔案館具檔案價值者

之處理 
檔案應用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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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提供之檔案應用服務，包含提供使用者查得及應用

檔案、參考服務、舉辦檔案展、檔案借調等事項。茲分述如下： 

一、閱覽室服務(The Reading Room Service)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檔案排列順序，係依檔案產生機關之順序排列，館

方建議使用者宜先研讀相關背景資料後再至檔案館，或應事先查明哪些機

關之檔案與其研究主題有關，以免徒勞往返。在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的四個

閱覽室，皆有受過訓練的專業檔案人員協助到閱覽室的民眾使用檔案檢索

工具(finding aids)、申請檔案、閱覽與複製檔案，以及提供對其研究有幫助

的相關資源。任何檔案皆不容許攜離檔案館，閱覽檔案時僅能使用鉛筆。

每年檔案閱覽室提供使用之檔案量超過 5萬件。 

由於幅員廣大及中央政府部門分散各地，該館除在首都威靈頓設置總

館之外，並在奧克蘭、基督城及但尼丁三個城市設立區域辦公室，做為國

家檔案館的分館，就近對該地區的一般大眾及研究者提供服務。 

位於威靈頓之總館，除國訂假日外，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開放；其它位於奧克蘭、基督城及但尼丁等三個區域辦公室則於週一至

週五上午 9點 30分至下午 5點開放，國訂假日除外。 

二、參考諮詢服務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的檔案參考諮詢服務，接受親自到館、書面或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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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諮詢。 

（一）親自到館諮詢服務 

總館與各個區域辦公室均設有參考諮詢台，服務人員多為具有紐西蘭

歷史和紐西蘭政府行政歷史等專業知識的檔案學家。檔案學家除提供各項

服務的相關資訊、協助親自到館的使用者使用館內提供的各種檢索工具、

指導使用者應用檔案、幫助使用者界定或辨識所需的特定檔案文件，並與

其討論及幫助界定研究主題範圍外，檔案學家亦建議檔案館中有關研究主

題之研究資源，以及提供藏於他處的相關檔案資訊，讓使用者獲得較完整

研究訊息。 

（二）書面諮詢服務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提供無法親自到館的使用者，可以透過信件或傳真

方式提出參考諮詢問題，或請求該館提供檔案查詢服務。 

（三）遠距參考服務(The Remote Reference Services) 

無法親自到館的研究者，除可以電話、書信、傳真或發送電子郵件給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外，也可透過該館網站填具線上諮詢表單，提出參考諮

詢問題，或請求該館提供檔案查詢服務，檔案館工作人員會協助處理回覆

並提出建議。 

該館提供進行研究之紐西蘭居民，每個人每年可享有一次由館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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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30分鐘內的免費檔案查詢服務，每個人可諮詢一至二個問題，原則上，

館方在收到問題後的 15個工作天內會回覆所有的問題。但居住於國外之研

究者及紐西蘭國內之其他公司團體，則必須先預付 25元紐幣之研究費。另

館方也可於 2個工作天內回覆提問者的問題，但必須付 27元紐幣之急件處

理費用及其他標準費用。 

三、檔案目錄檢索工具--Archway 

紐西蘭期待已久的電子化檔案目錄檢索工具-Archway，終於在 2004

年 12月上線開放使用。紐西蘭國家檔案館除提供傳統卡式目錄及書本式目

錄外，為改善檔案目錄檢索品質，該館花費了 4 年的時間，將紙本形式的

檔案目錄查詢工具轉換成電子形式，使用者如欲得知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典

藏哪些檔案，已可透過網際網路利用該線上檢索系統連線查詢之。 

原則上，該館接管國家檔案後，檔案目錄資訊可於 12個月後開放民眾

查詢使用。但如為軍隊文件或國防部移交的檔案，則於一個月內讓使用者

查詢使用。館方係將高使用量之檔案，加速處理速度優先開放，例如移民

名單、遺產資料、國防士兵名單、土地資料、土著與政府糾紛等檔案。館

方決定優先處理之方式為與其他部門聯絡溝通，或徵詢研究人員來館使用

檔案之意見。 

Archway包含之政府資訊溯及 1840 年，超過 2百萬筆記錄，約 4千個

政府機關及個人之資訊。但遺憾的是，目前使用者利用 Archway 查詢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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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目錄，並無法直接利用該系統提出檔案應用申請，因 Archway 並未與

該館檔案申請應用系統(Ordering System)整合，所以使用者於 Archway檢索

出所需之檔案後，必須將該檔案目錄資料輸入 Ordering 系統提出應用申

請。僅管如此，該館表示，使用者可透過網路查詢檔案資訊後，已使檔案

使用量增加。該館定於 2006 年至 2007 間進行使用者需求評估，俾做為未

來 Archway 發展之參考，預定於 2008 年前，將其與 Ordering 系統整合，

並於 2009 年可透過 Archway直接連結數位檔案。 

四、複印與重製服務 

提供檔案之影印、照相、雷射列印或微縮等複製品形式，讀者需先填

寫複印需求單，該需求單依媒體形式採不同之顏色，以便館員分別處理。

複製費用需先支付。部分檔案基於保護因素不提供複製，如已嚴重破損脆

化者、或檔案全卷或全案複製有限制者。 

正常處理複印的時間約為 10個工作天，使用者如提出緊急服務的複製

要求，則約 7 個工作天。館方完成複製後，則以電話方式通知在威靈頓地

區的使用者到館取件，而居住於威靈頓之外的使用者，該館則以郵寄方式

提供複製資料。 

第一次至檔案館之使用者，必須檢具有個人簽名之證明文件，辦理讀

者登記換發閱覽證，並給予唯一之讀者號，此閱覽證亦是使用查檢電腦資

料之憑證。不收費用。已登記為讀者之外地人士，可事先申請閱覽 5 件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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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如以書信、傳真或電子郵件申請者，但應至少於到檔案館前 48時提出。 

五、編製檔案參考指南(Reference Guides) 

為了便利民眾對某些主題檔案有概略的瞭解，節省找尋檔案的時間，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特針對館內最常被使用的檔案編製參考指南，目前已編

製的類別包括公民權利與義務、個人身份辨別、戰爭、移民、教育等大類

之檔案參考指南，免費提供民眾取閱。 

這些檔案參考指南內容提供該主題檔案之館藏簡介，包括涵蓋的資訊

內容、查詢檔案的方法、檔案的出處，以及與其他單位相關的檔案。該館

不僅將這些檔案參考指南以紙本形式印行，放置於應用處所供民眾取閱，

亦將電子檔放置於網站，供民眾下載使用。 

六、導覽服務 

參觀導覽服務包括檔案館研究工作的解說、檔案工作實務操作說明，

以及特定收藏檔案的介紹。透過事先的安排，該館亦可對有興趣的團體解

說檔案工作的各種面向，或介紹館中所收藏的各種檔案。 

一般性的導覽服務包括介紹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的功能及館藏，以及介

紹 Constitution Room 展示的檔案內容。如對在該館進行研究有興趣的團

體，館方也會安排介紹檔案檢索工具的使用，以及檔案閱覽室提供的相關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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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靈頓總館每週提供 2至 3場導覽活動，有興趣的民眾可聯絡導覽聯

絡員(Outreach Coordinator)，告知參訪目的、日期、時間、團體名稱、參訪

人數、聯絡地址及電話號碼等資訊。參觀人數如為 6至 30人的團體，需於

參觀日前之 2 至 3 週先告知館方，以及提供可選擇的參訪日期，館方將依

據該團體的需求安排參觀行程。如欲參訪其他區域檔案館，可洽詢各區域

檔案館的相關負責人。 

七、檔案展覽活動 

在總館與各個區域辦公室均設有展覽空間與設施，定期或不定期地舉

辦各種展覽活動，威靈頓總館設有三個檔案展覽空間，永久性的檔案展場

設置於 Constitution Room，展示紐西蘭最重要的歷史檔案，包括 Treaty of 

Waitangi、1835 年北方 34位毛利酋長簽署的獨立宣言、1983 年婦女投票請

願書等檔案。大部分在 Constitution Room展出的檔案皆是易脺的且怕光線

照射，所以該館很謹慎小心地控制該空間的溫濕度，而且光線亦非常昏暗，

以避免字跡褪色。 

另該館另有兩個迴廊展出與歷史或文化等主題相關之館藏，包括重要

文獻、照片、地圖、藝術品、海報和影片等。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9 點至下

午 5 點及週六上午 9 點至下午 1 點開放民眾免費參觀。該館選擇檔案展的

主題方式，係由組成工作小組或召開會議以腦力激盪方式選定有關紀念活

動、災難或有關毛利文化等主題。例如目前展出的主題則是為配合紀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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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展出 1979 年空難相關檔案。原則上，每年更換展覽主題。該館希望藉由

各種歷史和主題形式等題材的一系列展覽，促進大眾對檔案館保存國家文

書檔案與文化資產角色的認知，進而形塑對國家的認同。 

另該館亦與其他機關合作辦理檔案展，或與國家圖書館及國家博物館

合作辦理檔案巡迴展。此外，也有少數情形，該館提供外借檔案服務供其

他機關辦理展覽。 

八、檔案借調服務 

依據檔案法的規定，該館允許館內檔案暫時借調回原始產製或移轉機

關，但年久脆弱或高度使用的檔案則可能需要在館內之閱覽室中安排特殊

的審視或查看。需借調檔案的政府機關需由指定的記錄人員(designated staff)

填寫「政府借閱顧客登記單(Government Loans client registration forms)」及

「政府借調申請表(Government Loans Request Forms)」註明檔案文件之詳細

資料，以傳真、郵寄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送交檔案館提供借調申請。借調檔

案文件之資訊如有未註明完整或不正確之情形，則必須付每半小時 25元紐

幣之研究費用。 

每次借調期限為 3 個月，可再續借一次。長期借調必須洽商紐西蘭國

家檔案館，可申請延長至 6 個月，但必須說明延長借調期限之理由。檔案

館可能對借期超過 6 個月的檔案進行檢查，借調機關必須支付館方費用，

以館方花費之檢查處理時間計，每小時收費紐幣 45元。借調檔案之政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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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如未準時歸還檔案，必須付逾期金，每一件檔案收費紐幣 25元。機關如

有未依規定期限歸還檔案、破壞或竄改檔案等情形者，皆可能導致檔案館

對其中止檔案借調服。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提供免費及付費的檔案借調服務，收費如下： 

普通(3個工作天, 最多 10件) 免費(超過 10件時，每件收紐

幣 25元) 

緊急(1個工作天) 每件紐幣 25元 

快遞(24小時內) 每件紐幣 40元 

研究費(機關提供的資訊如不完整，必須

支付館方的費用) 

每半小時紐幣 25元 

 

貳、檔案清理與鑑定 

一、檔案清理 

紐西蘭的檔案清理制度設計，主要是透過檔案清理授權以及鑑定作業

兩方面之搭配，依據各類清理授權所定之處置方式，或是經由檔案鑑定結

果之審核，來決定檔案之存、毀或辦理移轉。如機關所產生之檔案，屬現

行清理授權之範疇，則免辦理鑑定報告送國家檔案館審核作業，可逕自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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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各項清理行動（如移轉至國家檔案館或經國家檔案館認可之典藏地、銷

毀、延後移轉暫續存於本機關等）；如非屬清理授權之範疇者，則必須依國

家檔案館所訂定的鑑定標準，進行檔案鑑定作業並依規定格式撰寫鑑定報

告，送國家檔案館審核通過後，方可進行檔案原件之銷毀作業。以下，謹

先說明紐西蘭檔案清理授權實施現況，至鑑定作業則於下節專述。 

目前紐西蘭檔案清理授權，主要分為兩大類，一類是屬於一次清理授

權（one-off authorisation），一類則是持續性授權（ongoing authority），通常

又被稱為檔案清理基準表（schedule）。以上兩類清理授權皆需經過權責機

關與 Chief Archivist之簽署同意，而二者最大的不同在於，一次清理授權所

針對的檔案，是已經存在於機關的特定檔案資料，通常是該機關已無需繼

續使用，而針對該批檔案所訂之清理授權；而持續性清理授權，則是先於

授權內明定出檔案類型及清理方式，凡機關現在或未來產生之檔案，只要

符合其授權範疇者，皆可適用。而目前所頒行之各類清理授權，通常是以

10 年為有效期，有效期過後即失效，除此之外，如果機關因其業務功能調

整等因素影響清理授權適當性、或有新的法案通過使得授權清理範圍內的

檔案須賡續保存、又或由 Chief Archivist宣布廢止，清理授權均會面臨失效。 

為了要便利檔案清理程序，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發布了一系列的一般清

理授權（General Disposal Authorities，以下簡稱 GDA），GDA規範了檔案

的保存年限以及清理行動，機關係依此清理授權作成移轉或銷毀等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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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目前已發布的 GDA共計 3種，皆針對各機關內例行性行政檔案，分別

為人事類（Human Resources and Personnel）、主計類（ Finance and 

Accounting）及總務類（Administrative Housekeeping）。而這類清理授權的

適用對象，主要是針對紐西蘭中央政府機關，至地方政府機關之檔案清理，

則應參照地方政府檔案保存基準表（Local Government Schedule）。由於GDA

係針對各機關共通性業務所定，對於各機關各有職掌之業務檔案，可就其

專項業務功能產生之檔案，與國家檔案館取得清理授權，進行後續檔案清

理作業。 

GDA 與其他清理授權的優點在於：能夠明確定義及銷毀大量不具長

期保存價值之紀錄；可因此減省空間、行政及儲存成本；對於具有持續價

值之紀錄能夠即時確認並保存；使機關檔案清理有組織系統性的進行。另

對於機關來說，可提高檔案管理工作的一致性、對於現存資訊提供更簡便

的查找調閱、確保重要資訊的保存、以及人力資源得以被更為有效的管理。 

另外較特別的是，GDA並未適用 1946 年之前（即Depression and World 

War II）產生的檔案，由於該批檔案因年代久遠，具有歷史價值之可能性較

高，因此對於該批檔案需另行辦理鑑定以決定其潛在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 GDA 規範了機關共通性業務資料的清理年限及

方式，但難保證在經 GDA同意銷毀的資料中，仍可能存在某部分具重要保

存價值的檔案，因此機關人員如果認為在其欲銷毀的範疇中具有某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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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則應與國家檔案館鑑定部門聯繫商討進一步鑑定的程序，以確定是

否繼續保存或移轉之可行性。 

二、檔案鑑定 

目前紐西蘭政府機關並非於公務紀錄一產生時即賦予保存年限，而是

於業務辦畢，將文件資料累積存放一段時間後，再透過檔案鑑定作業來決定

再繼續保存多久以及屆期後之清理方式。以奧克蘭市政府為例，即是將辦畢

後之文件資料存放約５年後，開始進行鑑定作業，部分檔案於這個階段即被

判定銷毀，部分被判定繼續保存之檔案，則進入到市政府檔案館。而紐西蘭

國家檔案館針對各機關之檔案鑑定作業，訂有鑑定標準（Appraisal Standard）

供參。鑑定標準的目的在於確保鑑定作業與決策的一致性，提高鑑定作業的

效率及效能，使鑑定作業具備涵蓋性、可靠性及一致性，降低鑑定作業的成

本，以及確保移轉至國家檔案館之檔案實具長期保存價值。 

鑑定作業的兩個不可分離的目標分別是：確保具長期價值檔案的保存

及具短期價值檔案的銷毀。因此，鑑定標準中提出了八項鑑定作業進行時應

遵循的原則，分別是： 

（一）適用原則（application principle）： 

鑑定決策應有其可適用性，即鑑定結果除了係針對某特定標的作成之

外，還可推展適用至其他檔案。 

（二）優先原則（priority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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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應以確保長久價值檔案之保存為優先。 

（三）全政府紀錄原則（whole of government）： 

鑑定作業應從政府整體的角度來進行，即不鼓勵保存複本資料，如：

不同機關可能管有相同文件，檔案鑑定應以其惟一性為重點。 

（四）可操作原則（implementation principle）： 

檔案鑑定過程所作成的建議，不應造成機關或國家檔案館負擔不合理

的執行成本，如作業過程、儲存或任何特殊的保存需要。 

（五）銷毀原則（destruction principle）： 

本項原則主要是降低機關的管理成本，對於不具長期保存價值的檔案

得以進行銷毀。 

（六）隱私原則（privacy principle）： 

鑑定作業不應僅考量個人隱私議題而作成銷毀建議，而是應從限制應

用層面處理。 

（七）全面性原則（completeness principle） 

鑑定過程應考量各種清理方式，包括移轉、銷毀或其他清理處置。 

（八）媒體獨立原則（medium independence principle）。 

鑑定建議應獨立於檔案型式或媒體之外，而應以檔案本身為考量。如

果鑑定結果之作成係與檔案型式有關，則應充分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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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在完成鑑定作業過程後，應提出鑑定報告並送國家檔案館審

核，國家檔案館在收到機關檔案鑑定報告後，會於網路上公告１個月，以徵

求公眾對於檔案鑑定結果及清理方式的意見。而一份完整的鑑定報告，應描

述鑑定發生之情境、檔案的內容關聯、以及對於保存期間或銷毀等的處置建

議。有關紐西蘭機關檔案鑑定報告包含要項如下： 

（一）行政資訊（Administrative details） 

管有該檔案之機關名稱；機關聯絡人及鑑定人員聯絡資訊。另對於鑑

定環境描述，包括清理動作發生的原因（如：空間不足、配合機關清理計畫

或其他因素）、說明先前的鑑定決策、所使用的鑑定方法或技術（如：逐案

file by file檢視、選定部分範圍檢視、逐系列 seires by series檢視、機關功能

分析等）。另必須標明實際有經過檢視的檔案為何；說明採取該鑑定方法的

原因；鑑定過程所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式；說明足以影響清理決策之機關重

要特色；業務功能或檔案管理實務作法；其他說明（如對於形成清理建議的

相關資料） 

（二）機關資訊（Agency details） 

產生該檔案之機關；該機關是否有更名過，如有，名稱為何；該機關

是否已向國家檔案館註冊，如有，其機關代碼為何；該機關成立時間及是依

據什麼樣的法律、規定等方式成立的；機關所在位置，是否曾經搬遷過？對

於機關管轄權來說是否有地理性的限制？機關的業務活動或功能為何？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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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是否有進行報告的對象，如有，對象為何及何時？是否有其他機關也要

向其報告？如有，機關為何及何時？產生機關是否仍存在？如否，何時結束

及結束的依據為何？另外，是否有任何機關在過去職司本機關的功能，以及

期間為何？是否有任何機關繼承它的功能，在何時？ 

（三）檔案資訊（Records details） 

此批檔案的涵蓋時間及數量。另包括系列名稱、涵蓋時間、該系列是

否已向國家檔案館註冊，其系列代碼為何？如果該系列並未註冊，則應再描

述下列項目： 

1.  該系列檔案管理過程何時開始（recordkeeping process）？是否仍持

續進行中，如否，何時結束？ 

2.  近期或是否曾經有任何相關的清理決策是有涵蓋這類檔案的？（例

如：該批檔案是否適用於現頒的清理基準、或是曾有類似的檔案經

由國家檔案館判定為銷毀或移轉？）如有，請提供相關證明資料。 

3.  整理排序的系統為何（如：字母順序、數列、地理、編年等）。 

4.  媒體型式。 

5.  此業務過程產生的檔案量共有多少？（含此批鑑定檔案） 

6.  這類檔案是否繼續產生？如有，年產量為多少。 

7.  這個業務過程支援了哪些機關的業務活動或功能。 

8.  這些檔案是否有法律信證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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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理建議（Disposal recommendations） 

清理建議必須要完整與明確。如：「5 年後銷毀」即不明確，而應指出

進行銷毀的參考時間點或條件，如「案卷結束後 5 年」(five years after closure 

of file)、或「服務中止後 10 年」（ten years after cessation of service）。另外，

清理建議必須明確指出每項建議所適用的檔案範疇或逐項對應。 

（五）機關授權（Agency Authorisation） 

鑑定建議的提出必須包含該機關的認可。 

 

此外，紐西蘭國家檔案館認為透過鑑定作業所作成的清理建議，必須

具備合理性，並能提供邏輯性的解釋其理由或所選用的標準，避免過於冗長

說明；對於同樣或類似內容的檔案，如前後所作成的鑑定建議不一時，應予

以說明；證明具保存或不具保存價值檔案之正當性。在其所訂定的檔案鑑定

標準中，共列出 7 項鑑定時優先依序所採用的準則，包括可靠性

（accountability）、事證性（evidential value）、法律需要（legal requirements）、

資訊價值（informational value）、成本考量（cost considerations）、實體特徵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先例（precedents），其中最重要的考量準則是可

靠性，最後則是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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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檔案移轉 

根據紐西蘭檔案法（Public Records Act 2005）規定，紐西蘭各政府機

關（public office）檔案必須於保存 25 年後移轉至國家檔案館或是由 Chief 

Archivist 核准之典藏地。而上述所謂的「政府機關」，根據紐西蘭檔案法之

規定，係以紐西蘭中央政府為主，包括行政、立法、司法體系、國營事業、

國會等相關機關/構；而地方政府部分，因各地方政府均設有地方檔案館，

是如屬地方具長期保存價值檔案，則移轉至各地方檔案館典藏。 

目前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的移轉作法，在考量減省機關及本身的作業成

本方面，傾向辦理少次但大量的檔案移轉。該館為順遂各機關檔案移轉作

業，特訂定檔案移轉標準（Transfer Standard），其中即載明任何檔案要被國

家檔案館接受儲存保管，是要同時滿足下列三個條件： 

一、曾經被鑑定過具重要價值足以被保存。 

二、移轉是被視為一種便利保存及應用的手段。 

三、這些檔案已經準備好要移轉(即完成裝箱及移轉清單)。 

而檔案如果有提前或延後移轉之需者，必須由 Chief Archivist 作成決

定，而通常主要的考量點在於講求檔案風險之最小化以及檔案功用之強化

(enhance the ability of records)，意即從檔案典藏與應用的原則來思考。而在

這兩項原則之下，國家檔案館並根據下列準則之優先順序，評估檔案是否有

移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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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關或業務私營化：檔案的保管者不再屬於檔案法所定義的政府

機關。 

二、實體上有風險的檔案：檔案現有的典藏環境有危害其繼續保存，

或是保管機關無法改善其典藏環境。 

三、檔案的補充性、完整性：經由此批檔案之移轉，可補充、完備現

有館藏內容與價值。 

四、高使用率檔案：此批檔案被預期具有高度的公眾使用率。 

五、有取得困難之檔案：對於一般使用者來說，此批檔案目前在取得

上屬於較困難者。 

六、無應用限制檔案：此批檔案未來對於研究者來說較無影用限制者。 

七、適當的數量：國家檔案館須先針對此批檔案的數量，評估目前館

內典藏空間以及行政管理成本等因素。如目前此批檔案數量過少

且未來仍會持續增加，則傾向於延後移轉。 

檔案移轉必須由移轉機關與紐西蘭國家檔案館雙方面達成協定，在此

協定中必須包含下列適法性要項：鑑定授權(即移轉所依據的清理授權或鑑

定報告)、法律授權(即移轉所依據的法條)、機關授權(即機關權責長官簽

署)、國家檔案館授權(即 Chief Archivist或由 Chief Archivist所指定代表人簽

署)。 

對於有關紐西蘭都市建設的相關重要檔案資料，如屬地方建設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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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多由地方政府與地方檔案館來保存，而涉及國家建設的層次，因該國目

前有關國家建設部門，已朝向民營化進行，因此政府機關較少有類似檔案。 

而對於裁撤機關檔案處理方式，如該裁撤機關之業務有承接機關者，

則由承接機關接管，如無承接機關者，則由 Chief Archivist指定一檔案接管

機關，並未由國家檔案館來接管。 

另外對於電子檔案之移轉工作，其移轉時限與一般檔案均適用同一規

定，即屆滿 25 年後應辦理移轉，但電子檔案如須於特殊之資訊系統內運作，

且原機關亦有能力繼續保管維護時，則可於原機關繼續保存。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會於檔案移轉前免費提供機關所需之標準規格紙箱

及相關文件範本，並訂有移轉清單製作與裝箱之作業指引。此外，機關必須

先備妥移轉清單（Transfer list）、移轉與開放應用協定（Transfer Agreement and 

Access Agreement）等文件，其中移轉清單記載事項包括移轉機關名稱、國

家檔案館移轉批次號（Accession number）、檔案名稱（Name of records），另

外須載明每一件檔案之名稱（Title），及其所在箱號、起迄日期、應用註記

等項目。而對於移轉檔案的開放應用註記，如因特殊理由於移轉後仍有應用

限制時，移轉機關必須敘明原因以及限制應用的時限（如：自結案後 10 年、

自移轉後 20 年、自 2010 年開放等），檔案如於結案後欲限制應用期達 100

年者，通常是不會被接受。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在收到機關寄送的移轉檔案原件後，並未採取逐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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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點方式，而係利用抽檢方式辦理，如當發現到機關所送檔案中有不符國家

檔案價值者，即退回原機關並建請其可進行銷毀處理。 

肆、檔案編排描述 

有關紐西蘭政府機關檔案之編排與描述方面，目前該國國家檔案館並

未訂有一致的規定，各機關依其自訂的檔案分類方式進行檔案整理與給號，

一般來說，機關整理檔案方式大多是以系列（series）為原則，機關內各個

檔案系列的產生，則是根據該機關各項業務活動或功能來加以劃分，而各系

列下則是依個別事項或人物區分。而當檔案移轉至國家檔案館之後，國家檔

案館檔案描述部門人員，係再增加有關該批檔案產生的環境、背景之描述，

以及搭配檔案內容進行對該移轉機關歷史方面的描述，針對檔案內容部分，

目前國家檔案館人員認為產生機關應最瞭解自身檔案內容，因此不再針對檔

案內容再進行補充描述。另有關檔案主題分析作業，目前該館尚未進行。 

此外，根據國家檔案館人員表示，對於移轉入館之檔案，大約需花費

近１年的時間進行描述作業，且會優先針對高使用率的檔案辦理，例如：軍

人、軍隊檔案及一次大戰後的相關資料、土地檔案（原住民及土地所有權的

處理）、原住民檔案、移民檔案、遺產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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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檔案資訊化與電子檔案管理 

紐西蘭政府為因應科技未來趨勢及電子公文的日漸普及，鑑於需要統

一的系統標準來協助電子檔案的管理，特制定電子檔案系統標準

（Electronic Recordkeeping Systems Standard），並配合完善的整體規劃

及推動配合措施。 

由於紐西蘭之電子檔案管理策略及作業原則係參考國際標準 ISO 

15489，且其檔案管理作業行之有年，近年更致力於推動檔案管理現代化，

以下謹就此次參訪過程中所蒐集之資料，對於紐西蘭的電子檔案推動策略、

電子檔案系統標準及檔案資訊化應用等發展現況概述說明。 

一、電子檔案推動策略 

電子檔案系統標準係提供各機關建置電子公文系統的建議參考，希望

藉此達到電子檔案的標準化，以利未來國家檔案數位發展。因此，紐西蘭國

家檔案館舉辦數次學術論壇會議，藉由各機關檔管人員及資訊人員的參與，

深化電子檔案觀念，經由經驗交流及學術討論，有助於加強推動電子檔案的

各項政策，進而促使各機關配合實施。 

為因應電子檔案技術之日新月異，紐西蘭國家檔案館與澳洲建立國際

合作關係，共同投入電子檔案保存計畫之研究，以資訊專業及檔案管理等技

術人員的跨國合作，確保電子檔案之管理、應用及長期保存等事項。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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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澳洲的實際運作情形，由顧問團進行評估分析，俟完成初步系統評估

後，再就其可行性分析，並擇選適當機關辦理系統試用，以逐步推動的方式

進行，不僅可避免過分躁進所造成之失誤，也可將試辦結果回饋改善，同時，

亦提供機關充足的適應調整時間。 

綜上，紐西蘭國家檔案館之電子檔案推動策略，從辦理研討會議強化

各機關檔案管理人員的觀念著手，並建立國際合作關係，以提升電子檔案相

關技術。此外，也將電子檔案的相關資料登載於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的全球資

訊網（http://www.archives.govt.nz），藉由網際網路將研究結果及推動情

形，加以行銷推廣。同時，亦成立專責委員會，推廣電子檔案的應用，並採

分年計畫實施電子檔案系統標準，預計於 2010年檢討初步推廣成果。 

 

二、電子檔案系統標準 

為使各機關建置電子檔案系統時有參用準則可以依循，紐西蘭國家檔

案館於 2005年制定電子檔案系統標準（Electronic Recordkeeping Systems 

Standard），此標準分為兩部份，說明如下： 

（一）Part A：概述 

在概述中除介紹其目標與範圍外，對於整體功能規格模組亦提出說

明，電子檔案系統功能模組如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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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子檔案之擷取（Ingest）來源包含多種可能方式，就廣泛的定

義而言，連電子表單及電子郵件都必須涵括在內，因此，電子檔案系統應該

在擷取資料的同時，確保能將其來源資料的結構與元件一併完整獲得，並保

證其正確可靠。 

MAINTAIN 維護 
 
Controls and Security 
Hybrid records 
Retention and disposal 
Long-term preservation

INGEST 擷取 
 
Capture 
Class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Authentication 
Encryption 

DISSEMINATE 擴散 
 
Search, retrieve and 
render 

DESIGN 設計 
 
Ease of use 
Scalability and 
performance 
System 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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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擷取至電子檔案系統後，必須經由維護（Maintain）作業來保證

系統的持續活動，而電子檔案系統維護首重安全控制，應訂定安全控制管理

程序，保留稽核紀錄，對於資料容量、結構及位置等加以管控，並設定存取

控制及使用權限，保障系統安全。 

落實檔案擴散（Disseminate）應用效果，需借重於查詢檢索的服務功

能，電子檔案系統應具有提供使用者自訂參數檢索的功能，對於查詢搜尋結

果的展現，除了可以在電腦螢幕顯示外，也可提供列印或另存檔案之功能，

俾利於檔案知識的有效擴散。 

藉由完善的系統管理（Administer）機制，維護運作及支援相關功能，

而管理的內容包括使用記錄、系統策略、例行作業、資料管理及參數設定等，

並應制定系統備份及資料回復（backup and restore）的程序，監控電子檔案

系統的運作情形，產生必要的管理統計報表，達成系統維運目標。 

（二）Part B：功能規格 

此部分為上一部分的細項功能規格說明，內容分別有「必須（must）」

及「得採（should）」兩種強度不同的規定，當規定為「必須」則該項條款

為絕對必要遵守的標準，而若條款為「得採」則可以忽略，但要確實瞭解機

關現況，經衡量後才採取忽略的選擇。  

本標準的功能規格分為 8節，共計 265條規定，以下謹歸納摘述重點

說明。系統必須具備支援不同型態電子檔案之能力，包括文字檔、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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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檔、資料庫、電子郵件及網頁內容，同時，必須允許使用者選擇將電子

郵件的文字內容或附加檔案轉傳至電子檔案系統中，而電子郵件的郵件地址

及標題主旨等基本資訊，亦必須確實的擷取到電子檔案系統。 

系統管理者應具有使用者存取控制的權限設定功能，並能設定使用群

組，管控資料顯示程度。電子檔案系統必須建立稽核紀錄，其內容包括系統

活動紀錄、使用者存取紀錄、日期及時間等，且該紀錄應提供轉出儲存功能，

必要時得採報表形式列印使用。同時，應提供紀錄追蹤及系統監控等功能，

必須定時辦理電子檔案系統之備份作業，當系統發生失誤或安全問題時，可

有效的復原資料，而備份及復原的相關功能作業，由系統管理者及資訊技術

人員共同辦理之。 

系統應具有使用者彈性設定查詢參數範圍的功能，提供自由文字或整

合布林條件等搜尋技術，亦得採「相似字」檢索方式，提昇資料搜尋的便利

性。查詢結果之顯示方式必須允許使用者點選單筆簡目資料後，可繼續展開

其詳目資訊，並能再追蹤搜尋其上下層級檔案資料內容。再者，機關得採使

用者自訂顯示格式之功能，提供顯示行數、最大筆數及顯示欄位等選項設

定，亦得採用「再搜尋」及最高關聯結果顯示等功能，以增進檔案檢索應用

之成效，提升檔案服務品質。 

三、檔案資訊化之應用 

機關保管 25年後之檔案方依程序辦理移轉，因此，雖然紐西蘭國家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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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館目前並無來自機關的電子檔案，但相信只要依據「電子檔案系統標準」

之規定辦理，當可因應未來資訊之需，順利完成機關電子檔案移轉事宜。而

制定電子檔案系統標準及各項規定，其最終目標為有效應用，以發揮其檔案

價值，對於紐西蘭檔案資訊化應用現況，茲分就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及奧克蘭

市立檔案館之運作現況介紹。 

（一）紐西蘭國家檔案館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建有檔案管理資訊系統，以協助館內人員進行國家

檔案管理之相關事項，而為便利民眾之檔案應用，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建置檔

案目錄查詢系統（ARCHWAY），將其所管有的國家檔案透過網際網路的方

式提供民眾檢索查詢。檔案查詢系統可分為人名的搜尋和一般關鍵字檢索，

而查詢結果超過 1000 筆時，提供使用者限縮條件的輸入畫面，以條列式顯

示簡要目錄，檔案詳目資料，則以結構圖示方式表現其檔案層級（例 series

或 records）；同時，還將檔案本身資訊及其保存資訊分別詳細的顯示說明，

在檔案資訊中亦可再追蹤相關檔案續做搜尋及研究。此系統功能規劃設計，

偏重於關心檔案使用者的需求，以提供便利的系統功能介面為主。 

此外，為因應電子檔案的未來發展，ARCHWAY 的功能設計亦納入相關

考量，紐西蘭國家檔案館表示，將來機關移轉的電子檔案，將配合電腦資訊

技術，於資訊安全環境中，連結目錄資料，顯示電子檔案內容，或提供掃描

檔案的線上瀏覽。 



 47

（二）奧克蘭市立檔案館 

奧克蘭市立檔案館使用市政府建置之電子檔案管理系統（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ERMS），以落實電子化政府的應用服務。

奧克蘭市針對電子檔案管理，建置統一公用平台，以利市府單位共享資源，

於電子檔案管理系統內整合各類不同系統，彙整財經、文教等檔案資料，其

資料庫內容則在 ERMS中獲得橫向的整合運用，詳如附圖。 

 

 

有關電子檔案管理系統的應用，以奧克蘭市民申請建築同意權為例，

市民可採用網站上填寫申請書或現場填寫，送交承辦人依程序處理後，利用

電腦查詢該筆紀錄，而申請標的物之建築設計圖和相關照片，都可以在電腦

系統上閱覽，極為快速便捷，此乃電子化政府線上作業之典型個案。 

為了提供此項資訊服務，必須將書面的圖形資料轉為電子檔案，尤其

許多建築設計圖及結構圖的規格較大，需要特殊的電腦硬體設備配合，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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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影像掃描數位化的工作。目前掃描完成的建築圖檔超過 10 萬件，其作

業方式是依據影像掃描標準作業程序，將紙本資料賦予特定編號，再與掃描

系統和檔案目錄連結整合；未來計劃更新特殊的影像掃瞄設備，並將空照圖

及建築照片等電子檔案一併整合，以提供更完善的檔案數位化之資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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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壹、結論 

一、Chief Archivist對檔案的保存與處置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 

紐西蘭檔案法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施行與實際運作，終於在這些年努力

發展政府機關檔案理制度下，於 2005 年通過及施行公共檔案法（Public 

Records Act），取代 1957年之檔案法（Archives Act），以因應當代科技、

立法和管理上的需求。修正後的檔案法不僅重視檔案的長期保存價值，也重

視現代檔案管理的實務運作。該法令有四個主要原則如下： 

1. 政府機關必須建立和維護公共檔案，並且讓檔案可容易地被取得使

用。 

2. 檔案的處置，包括移轉、販售或銷毀等事項，必須經 Chief Archivist

的授權。 

3. Chief Archivist掌控和確保長期且重要價值檔案的保存。 

4. 檔案管理體制對政府機關和社會是透明公開的。 

Chief Archivist在促進和發展檔案管理事業上，被賦予明確的角色。此

外，該法令亦更確立與強化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在領導檔案管理制度上的法定

角色。紐西蘭國家檔案館被授權訂定檔案管理作業主要標準和作業原則、對

機關檔案管理作業進行考核，以及決定哪些機關檔案可以處置及如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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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多元文化 

紐西蘭不僅在建築物或道路等標示，多以毛利文為主或雙語標示，呈

現在檔案管理制度與應用上，亦非常重視文化平衡。因此，紐西蘭國家檔案

館除了在負責領導管理的策略管理組中，特別成立一組專門負責辦理與毛利

人相關之業務外，在編製檔案參考指南或其他文宣上，亦以毛利語出版，以

兼顧種族文化平衡。 

三、重視檔案顧客需求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每年皆進行顧客滿意度調查，以瞭解檔案的使用對

象、哪些檔案最常被使用、使用檔案的目的，使用者滿意度，以及顧客身分

與年齡等資訊，以針對檔案顧客之意見，檢討改善相關服務，提升服務品質

與顧客滿意度。 

四、善用館藏資源，推廣檔案社會意識 

參訪過程中，瞭解紐西蘭國家檔案館透過多種不同途徑推廣檔案的應

用，包括檔案展覽、演講及導覽等活動。尤其該館設置永久性的檔案展場，

展示與紐西蘭歷史文化相關的重要檔案，例如 Treaty of Waitangi、1835

年北方 34 位毛利酋長簽署的獨立宣言、1983年婦女投票請願書等檔案，讓

民眾藉此瞭解紐西蘭建國與發展的過程，以及更加深對紐西蘭成為全世界第

一個婦女有投票權的國家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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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館亦特別針對館內最常被使用的檔案編製檔案參考指南，目

前已編製的類別包括公民權利與義務、個人身份辨別、戰爭、移民、教育等

類別之檔案參考指南，免費提供民眾取閱。 

五、重視及支援教學研究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及各區域檔案館均有專業的檔案學家，協助研究者

找尋所需的特定檔案文件、幫助界定研究主題範圍，建議相關之研究資源，

以及提供藏於他處的相關檔案資訊，讓研究者獲得較完整研究訊息。此外，

研究者如果不便親自到館，亦可利用該館提供的遠距參考服務提出檔案應用

或研究方面的問題。 

另紐西蘭電影檔案館亦致力於蒐集與紐西蘭相關之各種錄影音資料、

新聞及電影等資料等，亦鼓勵研究者利用該館之館藏資料。研究者可以利用

在威靈頓、奧克蘭辦公室，以及全國各地之影片使用地點所提供之目錄，或

利用該館網站查詢所需之資源。如果館藏位於威靈頓以外地區，威靈頓電影

檔案館亦可安排借調。 

六、落實中央、地方分級管理 

紐西蘭檔案管理制度係以其檔案法為最高指導原則，並設有 Chief 

Archivist綜理全國檔案管理事務。同於其他檔案管理先進國家，紐西蘭亦實

施中央、地方分級管理制度，屬於地方機關具長期保存價值之檔案，則由地



 52

方檔案館負起典藏管理之責，而屬於中央機關產生者，則由國家檔案館承擔

長久典藏之任務。此種好處在於可明確區分區域檔案與國家檔案，使得國家

檔案館的館藏將名符其實為「國家檔案」，而地方檔案館館藏，除能因此完

整呈現出地方發展特色，也便於使用者就近利用。此外，亦可減輕國家檔案

館作業負擔，避免不必要之成本支出，專心致力於國家檔案之管理與檔案管

理技術、規範之研發建置工作。 

七、重視檔案鑑定工作及明確清理授權內容 

紐西蘭檔案制度雖是採行中央與地方分級管理，但就檔案清理部分，

則是由 Chief Archivist進行全面性管控，以確保具重要價值檔案之保存。除

了訂定清理授權以加速檔案清理效益外，非屬授權範疇之檔案，皆需經過鑑

定作業並經 Chief Archivist核定其鑑定報告後方可辦理銷毀或移轉等作業。

因此，各機關莫不重視檔案鑑定作業，且國家檔案館所訂定的鑑定標準，除

了有一般原則性的說明外，此份標準可說是具高度實作性的指導文件，透過

該標準中對於鑑定報告內每一項目的填寫說明與例示，即使是初任職檔管作

業者，亦可透過其文字說明掌握初步要領。此外，紐西蘭現行之各類清理授

權，多能明確標示檔案類型及其清理條件，避免籠統的文字說明及不清楚的

保存年限，進而提升清理授權的可操作性，避免不當銷毀，以及確保長期保

存價值檔案的繼續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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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制定系統標準參考，積極推廣電子檔案 

為推動電子檔案管理系統之統一標準規格，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特制定

「電子檔案系統標準」，提供各機關建置系統參考，以避免未來電子檔案移

轉時發生問題，並藉此建立標準化的系統規格，俾利於檔案之交換與應用。

同時，制定系統標準使得各機關能夠更明確瞭解系統的功能規格，在建置系

統時有足以參採的依據，可減少機關間系統功能落差，亦能增進檔案資訊化

之推動。 

舉辦檔案論壇會議，共同研討電子檔案相關技術，讓各機關逐漸瞭解

電子檔案觀念，經由機關間的經驗交流及討論研商，達到推廣傳播之效果。

此外，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網站登載豐富的電子檔案相關資料，包含技術文

件、推動策略、研究報告、執行情形及常見問題等，運用精采多樣的網站內

容，成功地行銷其電子檔案管理制度。 

九、建立國際合作關係，強化檔案資訊應用 

為因應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有效掌握最新技術，紐西蘭國家檔案館

採取建立國際合作關係之策略，與澳洲共同合作，參與電子檔案保存計畫。

透過國際間的專業技術合作，一方面可以擴展技術能力，另一方面又能以他

國實施經驗為借鏡，再者，亦能提升本國的檔案資訊地位，實為一舉數得。 

唯有提供便捷的檔案服務，讓民眾體認到檔案資訊化的效能，才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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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檔案的價值，因此，必須結合電子檔案管理系統之各項功能，以線上服務

的方式，強化檔案資訊的應用服務。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及奧克蘭市立檔案館

都以服務民眾的角度，設計規劃檔案應用申請之資訊化作業，相信在強化檔

案資訊應用服務的前題之下，電子檔案的管理制度將能獲得更多的支持與肯

定。 

 

貳、建議 

本次考察活動發現，紐西蘭檔案管理制度與實務推動做法有許多值得

我國參採之處，茲提具相關建議如下： 

一、提升顧客服務品質 

（一）優化館藏結構，增強服務實力：擴大國家檔案之館藏結構，以

多元化檔案資產，提昇專業服務實力。 

（二）加強檔案內容加值應用，開發檔案資訊知識價值：針對大眾關

心或使用頻繁之檔案，編製檔案專題目錄或主題目錄，加強與

歷史研究者合作，編輯出版檔案資料，重塑檔案之歷史及社會

教育功能。 

（三）厚植檔案素養，創造檔案價值：提升民眾之檔案素養，提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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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應用檔案之興趣與意願。 

（四）實現館際合作，整合檔案資源：透過與圖書館、歷史博物館、

社教館等文教機關（構）締結姐妹關係或建立策略夥伴關係的

方式，擴大可運用之資源。 

二、落實分級管理制度，明確中央主管機關功能 

根據本次紐西蘭考察經驗，紐西蘭政府檔案管理制度因採中央、地方

分級管理方式，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即紐西蘭國家檔案館，主要扮演全國

檔案制度建立者、檔案作業諮詢與督導者以及國家檔案管理者之角色，除

了清理作業必須由檔案中央主館機關把關審核其鑑定報告外，各機關係根

據國家檔案館所訂定的各項標準或指引，進行檔案管理作業，而有關地方

性、區域性的檔案保存，也是由地方政府層級負責，因此國家檔案館可以

就國家檔案管理各項事務投入較多作業資源。目前我國檔案法刻正進行修

正，就銷毀、目錄彙送等方面已朝向分級授權方向規劃，主要也是考量國

外推行經驗及檢討我國目前檔案事業成效，未來除希望檔案法修正草案能

順利於立法院三讀通過，亦建議應積極向各地方政府宣揚有關地方檔案館

之理念，在現行制度可行之範圍內，各地方政府應重視所轄區域之重要檔

案，以落實檔案分級管理與典藏，而檔案管理局則可致力於國家檔案之審

選徵集及後續保管與加值應用作業，並從輔導、諮詢角度協助各機關建立

符合標準規範之檔案管理機制。如此，我國政府檔案管理體制方能朝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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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衡的發展，以整體提升各機關檔案管理效益。 

三、凸顯國家檔案管理特色 

根據本次紐西蘭考察經驗，於參訪國家檔案館時得以參觀該館引以為

傲的館藏珍貴文件，包括紐西蘭獨立宣言、紐西蘭婦女爭取投票權之聯合

簽署文件等極富歷史價值的文件或文物，可說是該館鎮館之寶；另在國家

檔案描述作業方面，該館保留了移轉機關對於檔案內容的描述，而另就該

機關沿革發展、檔案產生之時空背景等層面加以補述。參訪者可明確感受

所謂「國家檔案」與一般機關檔案之不同與其代表性。較之我國國家檔案

管理現況，我們應積極建立所謂的「國家檔案核心館藏」，而這樣的館藏應

是屬於具有國家代表性的資料或文物，當然，這必須搭配上開對於分級管

理之建議，才能凸顯國家檔案不同於地方檔案之處，也可順便作為檔案管

理局對外行銷機關形象的利器；此外，目前我國國家檔案描述，雖利用 4

層級方式將各全宗檔案進行描述，但對於各全宗的沿革發展、或檔案產生

之時空背景並未加以補述，仍是以描述檔案本身內容為主，而對於國家檔

案的使用者、研究者來說，有了檔案產生的相關背景資料，可能會有助於

對檔案內容的解讀與呈現檔案價值，也可凸顯國家檔案目錄之實用性與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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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電子檔案系統標準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制定「電子檔案系統標準」，以利各機關建置系統參

考，並藉此建立標準化的系統規格，使得各機關能夠更明確瞭解電子檔案

系統之功能需求規格，減少機關間系統功能落差，亦可增進檔案資訊化之

推動。對於此標準之推動採取分年實施方式，預定於頒布後 5年檢討修正。 

我國亦於 90年 12 月 12 日頒定「機關檔案管理資訊化作業要點」，並

因應相關檔案子法調整及數位內容檔案作業，於 94年 8 月 24 日完成要點

修正，提供機關建置檔案資訊系統之參考依據。綜上，我國與紐西蘭均已

制定完成檔案資訊化之相關作業標準，惟因應電子檔案及數位科技的快速

變遷，以及機關實施後的需求回饋，未來亦需要定期檢討系統標準之適用

性，並加以調整修正，以符合所需。 

五、推廣電子檔案資訊技術 

為推廣電子檔案資訊技術，紐西蘭國家檔案館以舉辦檔案論壇會議的

方式，提供各機關經驗交流及討論研商；並將電子檔案技術文件、推動策

略、研究報告、執行情形及常見問題等，公佈於網站上，以提供各界參考。

此外，亦以跨國合作計畫，提升檔案資訊技術，開創國際地位；總之，紐

西蘭採取豐富多元的型態，積極推廣電子檔案技術，其施行方法與推動精

神，可供我國未來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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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紐西蘭國家檔案移轉清單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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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紐西蘭國家檔案移轉及開放應用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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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奧克蘭市立檔案館簡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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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紐西蘭電影檔案館發行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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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rchway 首頁 

 

二、輸入關鍵詞（以 series層級執行進階查詢） 

 

附錄 5  ARCHWAY檔案目錄查詢網例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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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詢結果 

 

四、系列目錄基本內容（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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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列內容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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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檔案產生者 

 

七、檔案產生者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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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系列下之案件目錄 

 

九、案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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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檔案閱覽展示看板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檔案庫房 

 

附錄 6  訪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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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檔案庫房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檔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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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檔案查詢系統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檔案閱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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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檔案展示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檔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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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國家檔案館－特藏檔案區之安全措施 

 

 
紐西蘭電影檔案館－聲像影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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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電影檔案館－檔案管理資訊系統 

 
 

 
紐西蘭電影檔案館－攝影纇檔案修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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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電影檔案館－攝影纇檔案 

 

 
紐西蘭電影檔案館－攝影類檔案轉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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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電影檔案館－檔案應用服務空間 

 

 
紐西蘭電影檔案館－電影檔案閱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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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奧克蘭分館－大門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奧克蘭分館－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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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奧克蘭分館－檔案閱覽室 

 
 

 
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奧克蘭分館－檔案查詢系統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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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國家檔案館奧克蘭分館－檔案查詢系統使用說明 

 
 

 
奧克蘭市立檔案館－工程輿圖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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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克蘭市立檔案館－影像掃描作業 

 
 

 
奧克蘭市立檔案館－檔案應用服務 

 


